灌南县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覆盖率提升方案（2026—2030年）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加快推动全县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建设，切实提升研发能力，充分激发创新活力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总体要求
深入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全面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，坚持总体部署、分类施策、系统推进，着力推动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“量质齐升”，为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、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。到2026年、2028年、2030年末，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覆盖率分别达到20%、35%、60%，规上工业企业研发费用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分别达到1%、1.3%、1.4%。
二、评价体系
本方案所指企业研发机构是指企业根据市场竞争需要设立或与高校、科研院所联合组建，具有研发方向和创新目标，从事技术研发、产品创新、工艺改进、成果转化等创新活动的机构。主要包括市级以上政府部门认定且由企业建设的研发机构，以及未获得市级以上政府部门认定、通过县级研发机构备案的企业研发机构。本方案评价的企业研发机构，如与上级关于规上工业工业研发机构建设意见不一致的，以上级文件规定为准。
（一）市级以上研发机构。主要包括市级以上发改、科技、工信以及其他部门认定的研发机构。
（二）县级研发机构。备案企业原则上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
1. 有研发投入，企业开展了研发活动并有持续稳定的研发经费投入，并对研发经费进行了归集。上年度研发费用不低于30万元，且与营业收入之比不低于2%。
2. 有研发人员，企业拥有稳定的研发人员队伍，专职研发人员不少于3名。
3. 有研发设施，企业研发场所独立集中，面积不少于100平方米，拥有研发活动所需各类仪器、设备、装备等，原值合计不少于30万元。
三、重点任务
（一）强化创新主体培育，夯实研发机构建设基础
1. 推动科技型企业“小升规”。加大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力度，健全全周期服务体系，实施“小升规”行动，重点推动高新技术企业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、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等上规升级。对新升规企业，同步指导规划建设研发机构，实现“升规即建研”。（工信局、科技局、发改委，各镇、园区按职责分工负责；以下均需各镇、园区落实，不再列出）
2. 加快规上工业企业“高新化”。支持传统产业规上工业企业持续推进生产制造方式转型，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及产业化，加快数智化、绿色化改造升级。完善高新技术企业发现挖掘机制，对未获评高新技术企业的规上工业企业开展专项培育，鼓励建设研发机构、加大研发投入。到2030年，规上工业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机构动态保持90%覆盖率。（科技局、工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（二）构建梯次培育体系，提升研发机构建设质量
3. 建立县级研发机构体系。将县级研发机构纳入科技计划项目体系，鼓励并指导企业结合发展需求与行业特点，加强共性技术研究，加大研发投入、集聚研发人才、明确研发业务，按照“有研发投入、有研发人员、有研发设施”的“三有标准”，自建研发中心，着力增强企业发展后劲和市场竞争力。（科技局、工信局、发改委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4. 积极争创省市级研发机构。建立县级—市级—省级研发机构梯度培育机制，积极推动符合条件的规上工业企业申报省市级研发机构，每年遴选5家以上县级优秀研发机构进行重点培育，对标市级、省级研发机构建设标准，推动提档升级。到2026年、2028年、2030年末，新培育市级以上研发机构分别达到5家、15家、25家以上。（科技局、工信局、发改委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（三）深化产学研协同，激活研发机构创新动能
5. 拓展产学研合作路径。积极搭建产学研对接平台，推动规上工业企业与高校、科研院所深度合作交流，聚焦企业创新需求，联合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。支持龙头企业联合上下游企业、高校院所共建新型研发机构。每年新增产学研合作项目20项以上，到2028年、2030年末，累计新增产学研合作项目分别达到60项、100项以上。（科技局负责）
6. 支持高层次人才引育。组织开展“高校行”等专题活动，鼓励规上工业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，支持企业人才申报省市“双创计划”、市“521工程”等各级各类人才计划项目。用好科技镇长团、科技副总等大院大所专家资源，鼓励高校院所专家到企业兼职，为企业加快集聚高层次创新人才团队。每年新增省“双创人才”1人，到2028年、2030年末，累计新增省市级双创人才分别达到6人、10人。（人才办、科技局、工信局、人社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（四）强化要素保障，优化研发机构建设生态
7. 用足研发投入税收政策。落实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、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、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等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，支持企业应享尽享、能享快享。（税务局、科技局、工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四、保障措施
1. 加强组织领导。县政府分管领导牵头推进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建设工作，定期召开专题会议，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的困难问题。由科技局负责牵头组织实施，县级有关单位密切配合，各镇、园区具体推进。
2. 加强跟踪服务。建立常态化企业研发机构服务机制，通过开展政策解读、建设指导、跟踪回访等工作，为企业研发机构建设提供全方位服务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 加强监测考核。将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覆盖率、研发投入强度等指标纳入各镇、园区年度综合考核体系，明确目标任务与评价标准。通过科学考评与动态监测，推动提升规上工业企业创新能力。
— 1 —




